
附件 3-1   臺中港務分公司臨時場地使用申請表(臨時櫃檯) 

地址：臺中市梧棲區中二路一段 9號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4) 26642234 

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申請表編號： 

租用位置 □旅客服務中心 1F 櫃台，編號：     ，□其他：         

申請使用時間： 

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申請使用數量： 

使用數量：      櫃 

申請使用項目：□船務售票、諮詢□免稅品提貨□提供購物飲食 

□其他：         

檢附資料：□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1 份□其他：          

船名： 

 

發票

資料 

買受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一、 申請單位(人)應確實遵守「本分公司臨時場地出租收費及管理作業要點」之規定。 

二、 本分公司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督導場地使用，活動期間並應接受本分公

司管理人員之督導，如發現未遵守相關規定且經本分公司限期要求改善而屆期仍

未改善或經改善仍不符要求者，則沒入全額保證金(1 倍租金)。 

申請單位(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 
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統一編號(身分證號) ： 

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

審核結果：□核准       □未通過，原因：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經理：           督導：        

副處長：         處長： 

□已收取履約保證金：新臺幣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整 

□履約保證金續存，收據編號： 

□已收取港灣保證金之船公司、船務代理業者租用臨時櫃檯免予繳納履約保證金 

備註：本表正本由本分公司存查(保存年限：15 年) 

申請人填妥申請資料並簽章用印後，e-mail(irene870329@twport.com.tw 蕭小姐)至本分公司棧埠事業處。 

mailto:irene870329@twport.com.tw

